
“金饭碗”捧不住了
1994年 11月 18日，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第二年，时任上海市外经贸委主任

的王祖康“下海”，担任东方国际集团董事长。彼
时，很多人都在观望，“东方模式”能否为上海国

有企业成长为跨国经营的大型综合商社走出一
条新路？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外贸企业规模小、行

业散、经营品种单一，和日本三菱、韩国大宇等贸
易‘航母’相比，就像‘小舢板’，难以参与世界贸

易竞争。”今年 84岁的王祖康精神矍铄，他告诉
记者，1994年初，为了做大做强上海外贸，市外

经贸委召开会议，讨论外贸“五朵金花”即丝绸、
服装、纺织、针织、家纺五家专业外贸公司合并经

营的可能性，市政府在当年 6月批复同意，5个
月后就成立了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当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们隐约感觉
到，一旦‘入世’，国有外贸企业一定会受到冲击，

必须早做准备，应对市场化带来的挑战，因此成
立了东方国际。”王祖康说，在“入世”之前，我国

对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经营外贸的公司只
有外经贸部所属的十几家专业外贸总公司及其

口岸分公司。同时，纺织品等对欧美市场出口均
有配额限制，由外经贸部分配至各总公司和各个

口岸城市的分公司。
“国内企业的产品要出口，必须找国有外贸

公司，所有业务都是送上门来的。而出口配额相

当于有价证券，例如同样一件西装，出口到中东

国家假如卖 20美元，出口到美国则能卖到 100

美元，这个差价都被外贸企业赚了。”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入世”步伐也
在逐步加快。王祖康和他的团队意识到，外贸的

“金饭碗”捧不了多久了。

阵痛后积极改革
中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承诺，加入 WTO

三年后，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2004年 7月 1

日，外贸经营审批制度废止，新修订的《外贸法》
开始实施，至此，外贸经营权全面放开。

“外贸经营权由原来的审批许可制改为备案
登记制后，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王祖康说，出口

配额则有五年缓冲期，让国有外贸企业能够有时

间适应变化。“改革要趁早，只有如此才能活下
去。”因为对“入世”早有心理准备，东方国际牢牢

抓住原有的客户关系，依靠品牌和质量留住欧美
市场的高端客户，同时加速开辟新市场，将产品

出口到韩国、俄罗斯、东盟、中东以及非洲。
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增加价格竞争力，东方

国际开始在海外投资设厂。“我们在孟加拉、柬埔
寨等国相继开设内衣厂、毛衫厂等，生产后直接

出口到欧美市场，关税成本更低。现在还在埃塞
俄比亚建设工厂。”

1999年东方国际首次夺得全国出口冠军，
连续三年保持全国第一。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

后，其进出口规模仍保持全国前列，是上海最大

的国有外贸企业。王祖康说，“组合拳”之下，东方

国际的进出口额在“入世”之后不降反增，甚至还
有两位数增幅。

“桥头堡”走向成熟
更让他欣慰的是，2002年，集团下属外贸公

司遭遇美国反倾销调查后积极应诉，经过 WTO

仲裁后判定胜诉。
“过去我们很少胜诉。”王祖康告诉记者，在

加入WTO之前，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时往
往很犹豫，一是不懂如何应对，二是无力承担髙

额的律师费用。但通过对WTO规则的学习，企业

终于懂得如何抗辩，这是中国企业开始成熟，也
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贸易规则的体现。

2003年 2月，王祖康退休了。彼时，“狼来
了”的争论尚未完全平息。但 20年后再回看，当

时的忧虑早已不复存在。“入世”之后，中国企业
不仅没有被挤垮、被吃掉，而是在“与狼共舞”的

过程中锻炼出了能力、眼界和胆识。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

举行，东方国际成为进博会的官方招展合作伙伴
之一，发挥了“桥头堡”的作用。东方国际表示，积

极参与进博会，不仅是响应国家号召，也是自身
发展的需要，公司将借此契机深化集团整体转

型，未来将把进口比例从目前的 30%提升至
50%，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2001年，中国经历了 15年的漫长谈判后，终于成为世
界贸易组织成员。 但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的氛围中，也有人
惊呼“狼来了”，担心一旦敞开大门，中国企业将遭受激烈的
冲击，此前拥有外贸经营垄断权的国有外贸企业首当其冲。

失去垄断“保护伞”的外贸国企如何“与狼共舞”打开新
局面？ 作为上海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王
祖康对 20年前的“改革阵痛”记忆犹新，但他始终坚持：只
有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才能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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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保护伞” 打开新局面

    余盛兴回忆起自己的律师生涯， 几乎无时无刻不与世
界贸易组织（WTO）联系在一起。 2001年毕业，他怀揣着理
想从武汉来到上海，在 WTO事务咨询中心工作。那段时间也
正值中国入世前最后冲刺的日子， 他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应
对 WTO的咨询和培训，并指导它们应对国际贸易争端。

2年后开启律师执业生涯， 余盛兴执业的领域是贸易
法、外商投资法和公司法，代理和应诉针对中国企业产品的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2021年适逢中国加入 WTO20周年，

提起这 20年里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案子， 他首先想到的是
2005年欧盟成员国提起的对华皮鞋反倾销案。

王祖康

上海东方国
际集团有限公司

首任董事长

海外诉讼一步步“走出沼泽”

对华皮鞋反倾销案
摆脱“单打独斗”局面

反倾销调查是欧盟委员会最常使用的贸易
救济手段。中国加入WTO以后，更成为欧盟反倾

销调查的重要目标国。2005年欧盟提起的对华
皮鞋反倾销案是中欧反倾销史上金额最大的一

个案子，将影响到中国众多制鞋企业和工人。
当时我国企业普遍应诉意识不强，他们对

WTO及欧盟与贸易相关的法律又知之甚少。作

为代理律师的余盛兴组织这些企业成立了应对
联盟，帮助他们集体应诉，参与到联盟里来的企

业有近 200个。这可能是国内首次以企业联盟的
名义进行抗辩，“我们同时对欧盟委员会和各成

员国进行游说，参与中国政府和商会的交涉与谈
判，最大程度地维护联盟成员企业的利益。”最

终，欧盟成员国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中国生产皮
鞋的正式反倾销方案。尽管最后还是征税了，但

在余盛兴看来，这是中国企业自发在欧盟应诉中
比较“成功”的案例，说明中国的产业已经能够形

成一股力量了，而不是某个企业在单打独斗。

宝钢“脱困”

积极应对树立榜样
而让他更为自豪的是曾协助宝钢成功“脱

困”。2016年 4月，美国最大的综合性钢铁生产企

业“美钢联”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337

调查”申请，指控包括宝钢在内的中国钢企存在进
行定价合谋并控制钢铁产量和出口量；窃取及使

用美钢联商业秘密；以及虚假标示原产地或制造
商标识。对此，涉案中国企业严阵以待，余盛兴所在

的海华永泰律师团队受聘担任宝钢律师。

“337 调查”是 ITC 依据《1930 年美国关税
法》第 337条款的有关规定，针对进口贸易中的

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其他不公平竞争行为开
展调查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和一般的“双反”调查

相比，“337调查”杀伤力更大，企业一旦败诉，很
可能得彻底退出美国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

美针对中国的“337调查”案件呈现井喷式增长。

“现在回想起来，强有力地应诉是迫使原告
撤诉的必要条件。美国‘337调查’是一个艰巨而

繁杂的过程，完整的程序包括申请、立案、应诉、
听证前会议、调查取证、听证会、行政法官初裁、

委员会复议并终裁直至总统审议。所面临的挑战
可以用‘如履薄冰’形容。”这次调查整整持续了

近两年，最终美方被迫撤回了商业秘密诉点的指
控。针对反垄断、反规避两个诉点，ITC行政法官

裁决驳回美钢联的起诉，支持宝钢提出的终止调
查的动议。

“这场胜利成为了中国产业积极应对海外诉
讼，维护自身利益和行业声誉的重要典范。不仅

是宝钢的胜利，而且是整个中国钢铁企业的胜

利。维护了中国产业的声誉，也为中国企业树立

了榜样。”余盛兴说，宝钢的胜诉也提醒了中国企
业在面对国际贸易案件时要树立起很强的法律

意识，寻找有效的解决之道。

“走出去”

勇敢尝试改变规则
“在当今全球发展面临多深层次挑战和矛盾

的情况下，虽然WTO也有着自身亟须改革的难

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WTO仍是经济全
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在这个犹如水和空气

一般谁都离不开谁的环境里，如果没有 WTO，通
过一个单一的案子让另外一个政府，尤其是美

国、欧盟等修改国内的法律和规定，不可想象。”

在现如今“走出去”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将
遭遇越来越多的法律战。余盛兴说，“20年前，企

业面对海外官司时常常抱有疑虑：我们能打赢
吗？打不赢我们就跑。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认

识到，在规则可能对我们不利时，在政治因素干
扰始终不可避免时，我们还要有去尝试改变规则

的勇气。中国入世后中国律师的国际参与越来越
深入，我们不仅要敢打官司，还要去主动地

改变规则，修正、引领着走出沼泽地，走

出丛林，面向一片新的阳光天地。”

余盛兴

海华永泰
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

本报记者 解 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